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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铁广场A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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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7,644,053

12,744,186,301

1,343,457,752

56.918326

51.490352

5.4279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陈云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执行董事陈文健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李晓声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3.公司总裁助理耿树标（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会

计师孙璀、副总裁任鸿鹏、副总裁马江黔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76,466,821

1,116,442,058

13,792,908,879

比例（%）

99.468625

83.102134

97.907846

反对

票数

66,197,682

223,845,694

290,043,376

比例（%）

0.519434

16.661908

2.058850

弃权

票数

1,521,798

3,170,000

4,691,798

比例（%）

0.011941

0.235958

0.0333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0,855,550

1,329,509,892

14,070,365,442

比例（%）

99.973865

98.961794

99.877349

反对

票数

1,801,553

10,777,860

12,579,413

比例（%）

0.014136

0.802248

0.089294

弃权

票数

1,529,198

3,170,000

4,699,198

比例（%）

0.011999

0.235958

0.03335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0,855,550

1,329,509,892

14,070,365,442

比例（%）

99.973865

98.961794

99.877349

反对

票数

1,801,553

10,777,860

12,579,413

比例（%）

0.014136

0.802248

0.089294

弃权

票数

1,529,198

3,170,000

4,699,198

比例（%）

0.011999

0.235958

0.0333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A股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年度报告及2023年度

业绩公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0,855,550

1,329,509,892

14,070,365,442

比例（%）

99.973865

98.961794

99.877349

反对

票数

1,813,253

10,777,860

12,591,113

比例（%）

0.014228

0.802248

0.089377

弃权

票数

1,517,498

3,170,000

4,687,498

比例（%）

0.011907

0.235958

0.033274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0,855,550

1,329,509,892

14,070,365,442

比例（%）

99.973865

98.961794

99.877349

反对

票数

1,801,553

10,777,860

12,579,413

比例（%）

0.014136

0.802248

0.089294

弃权

票数

1,529,198

3,170,000

4,699,198

比例（%）

0.011999

0.235958

0.033357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677,801

1,343,456,752

14,086,134,553

比例（%）

99.988163

99.999926

99.989285

反对

票数

624,100

1,000

625,100

比例（%）

0.004897

0.000074

0.004437

弃权

票数

884,400

0

884,400

比例（%）

0.006940

0.000000

0.00627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677,801

1,343,456,752

14,086,134,553

比例（%）

99.988163

99.999926

99.989285

反对

票数

612,400

1,000

613,400

比例（%）

0.004806

0.000074

0.004354

弃权

票数

896,100

0

896,100

比例（%）

0.007031

0.000000

0.006361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聘用 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677,801

1,340,826,077

14,083,503,878

比例（%）

99.988163

99.804112

99.970611

反对

票数

581,000

2,631,675

3,212,675

比例（%）

0.004559

0.195888

0.022805

弃权

票数

927,500

0

927,500

比例（%）

0.007278

0.000000

0.006584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2,685,654,189

1,329,555,720

比例（%）

99.540715

98.965205

反对

票数

57,604,612

13,902,032

比例（%）

0.452007

1.034795

弃权

票数

927,500

0

比例（%）

0.007278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015,209,909 99.485832 71,506,644 0.507584 927,500 0.006584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2024年度责任

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055,526

1,340,286,752

14,082,342,278

比例（%）

99.983280

99.763967

99.962366

反对

票数

601,577

1,000

602,577

比例（%）

0.004721

0.000075

0.004277

弃权

票数

1,529,198

3,170,000

4,699,198

比例（%）

0.011999

0.235958

0.03335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下半年至2025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508,453,166

333,471,970

12,841,925,136

比例（%）

98.150269

24.821917

91.157365

反对

票数

224,178,630

922,019,919

1,146,198,549

比例（%）

1.759066

68.630362

8.136198

弃权

票数

11,554,505

87,965,863

99,520,368

比例（%）

0.090665

6.547721

0.70643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规定〉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91,837,337

1,341,289,752

14,033,127,089

比例（%）

99.589233

99.838625

99.613016

反对

票数

51,421,464

2,168,000

53,589,464

比例（%）

0.403489

0.161375

0.380400

弃权

票数

927,500

0

927,500

比例（%）

0.007278

0.000000

0.006584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中铁2024年至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450,801

1,341,820,178

14,084,270,979

比例（%）

99.986382

99.878108

99.976057

反对

票数

839,400

1,000

840,400

比例（%）

0.006587

0.000074

0.005965

弃权

票数

896,100

1,636,574

2,532,674

比例（%）

0.007031

0.121818

0.01797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553,993,383

415,662,404

12,969,655,787

比例（%）

98.507610

30.939745

92.064051

反对

票数

189,265,418

927,795,348

1,117,060,766

比例（%）

1.485112

69.060255

7.929365

弃权

票数

927,500

0

927,500

比例（%）

0.007278

0.000000

0.006584

15.议案名称：《关于向股东大会申请境内外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677,801

1,314,690,271

14,057,368,072

比例（%）

99.988163

97.858699

99.785088

反对

票数

612,400

28,767,481

29,379,881

比例（%）

0.004806

2.141301

0.208551

弃权

票数

896,100

0

896,100

比例（%）

0.007031

0.000000

0.00636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1,458,725,890

742,605,892

541,346,019

296,449,653

244,896,36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7221

99.6173

99.8492

反对

票数

0

0

624,100

254,300

369,800

比例（%）

0.0000

0.0000

0.1149

0.0854

0.1508

弃权

票数

0

0

884,400

884,4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630

0.297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9

10

11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聘用2024年度财
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报酬、工作补
贴）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购 买
2024年度责任保险的议
案》

《关于 2024 年下半年至
2025年上半年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中国中铁
2024年至2026年度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83,328,711

1,283,328,711

1,226,305,099

1,282,706,436

1,049,104,076

1,283,101,711

比例（%）

99.8825

99.8825

95.4443

99.8341

81.6526

99.8649

反对

票数

624,100

581,000

57,604,612

601,577

224,178,
630

839,400

比例（%）

0.0485

0.0452

4.4834

0.0468

17.4480

0.0653

弃权

票数

884,400

927,500

927,500

1,529,198

11,554,505

896,100

比例（%）

0.0690

0.0723

0.0723

0.1191

0.8994

0.06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至14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第1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沁忆、蔡思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中铁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A股代码：601390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2024-022
H股代码：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分别以0.7769元/股、2.230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了第四期和第五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3名激励对象合计为128,700股的限制性股票，占注销前公司总
股本的0.011%。

2、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69,270,553股减少为 1,169,141,
853股。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61人调整为160人，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280.98万
股。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
12.87万股的限制性股票；2024年 5月 8日，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前
述部分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
1、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拟采取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形式，以 2.9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
149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1,800万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独立
董事、监事会分别就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浙江天册”）就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正咨询”）就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出具了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0年9月10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四期股权
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同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第四
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以2.95元/股的价格授予149名激励对象合计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为2020年9月18日。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意见；浙江天册和荣正咨询就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及
相关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后，在缴款登记过程中，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
认购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万股。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将股权激励对象调整
为 147名，限制性股票调整为 1,783万股。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就调整事项发

表了意见；浙江天册、荣正咨询就该调整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确认、中登公司核准登记，1,
783万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0年11月13日。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同意，
深交所、中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完成了147名激励对象第四
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合计713.2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
通事宜，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1,069.80万股。

5、2022年 5月 6日，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以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5.00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该利润分配方
案已于 2022年 5月 27日实施完毕，鉴此，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剩余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390.74万股。

6、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
所、中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5月 30日、2023年 8月 10日完成了
146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合计694.20万股限制性股票
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和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退休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2.34万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694.2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由147人调整为146人。

7、2024年 4月 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5.85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浙

江天册就该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第四期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46人调整为144人。

8、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同意，深

交所、中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完成了144名激励对象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合计688.3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

事宜，剩余5.85万股限制性股票尚需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

1、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等相关议案，拟采取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形式，以4.4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161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2,200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独立董

事、监事会分别就公司实施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就第五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公司实施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1年 11月 15日，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五期股
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同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第
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同意以4.44元/股的价格授予161名激励对象合计2,200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为2021年11月29日。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监事会对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意见；浙江天册和荣正咨询就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
及相关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22年 5月 6日，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公司以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5.00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该利润分配方
案已于 2022年 5月 27日实施完毕，鉴此，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2,860万股。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
所、中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完成了161名激励对象第五期股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合计 28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
宜，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574万股。

5、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同意，深
交所、中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4年1月4日完成了161名激励对象第五期
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合计28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
宜，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288万股。

6、2024年 4月 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7.0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浙

江天册就该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第五期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161人调整为 160人，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 2,
280.98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1、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

（1）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于2023年2月退休，根据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合计1.95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公司第四期及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因病就医请假，根据第

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第三个限售期 3.90万股限制性股票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

2.86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3）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因违纪撤职，根据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
4.16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因公司分别于 2021年 5月 26日、2022年 5月 27日、2023年 5月 10日、2024

年 5月 23日实施了每 10股派 4.00元的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派 5.00
元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的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3.50元

的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每 10股派 4.50元的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
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及程序”的
相关规定，公司应对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
体方法为：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每股回购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

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本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如下：
①本次调整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

（即公司授予价格2.95元/股）-2020年度每股派息额（0.40元/股）-2021年度每股
派息额（0.50元/股）】/【1+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0.30股）】-2022年度每股派
息额（0.35元/股）-2023年度每股派息额（0.45元/股）=0.7769元/股。

②本次调整后，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
（即公司授予价格4.44元/股）-2021年度每股派息额（0.50元/股）】/【1+每股的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0.30股）】-2022年度每股派息额（0.35元/股）-2023年度每股派
息额（0.45元/股）=2.2308元/股。

3、回购资金来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金额合计为 202,050.81元（不含应支付的利息），均

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169,270,553股减

少为1,169,141,853股，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298,396,813

870,873,740

1,169,270,553

比例

25.52%

74.48%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

-128,700

0

-128,7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298,268,113

870,873,740

1,169,141,853

比例

25.51%

74.49%

100.00%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的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4）229号验资报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本

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

计划的继续实施，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相关会计处理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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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

行大厦、中国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香港四季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1

149

232

233,181,473,197

199,988,467,017

33,193,006,180

79.208948

67.933682

11.275266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
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本行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2,666,654,863

比例（%）

99.779220

反对

票数

390,268,537

比例（%）

0.167367

弃权

票数

124,549,797

比例（%）

0.053413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030,189,143

比例（%）

99.935122

反对

票数

26,861,437

比例（%）

0.011519

弃权

票数

124,422,617

比例（%）

0.053359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2,974,629,193

比例（%）

99.911295

反对

票数

82,394,387

比例（%）

0.035335

弃权

票数

124,449,617

比例（%）

0.053370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55,232,068

比例（%）

99.988746

反对

票数

1,673,917

比例（%）

0.000718

弃权

票数

24,567,212

比例（%）

0.010536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55,398,468

比例（%）

99.988818

反对

票数

1,439,611

比例（%）

0.000617

弃权

票数

24,635,118

比例（%）

0.010565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55,236,248

比例（%）

99.988748

反对

票数

1,604,031

比例（%）

0.000688

弃权

票数

24,632,918

比例（%）

0.010564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提供2024年中期审阅等专业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54,034,392

比例（%）

99.988233

反对

票数

2,804,887

比例（%）

0.001203

弃权

票数

24,633,918

比例（%）

0.010564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刘金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2,050,686,380

比例（%）

99.515061

反对

票数

1,099,931,378

比例（%）

0.471707

弃权

票数

30,855,439

比例（%）

0.013232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林景臻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9,410,638,348

比例（%）

98.382875

反对

票数

3,684,442,460

比例（%）

1.580076

弃权

票数

86,392,389

比例（%）

0.037049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55,087,689

比例（%）

99.988685

反对

票数

1,743,090

比例（%）

0.000747

弃权

票数

24,642,418

比例（%）

0.010568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33,136,773,037

比例（%）

99.980830

反对

票数

19,405,610

比例（%）

0.008322

弃权

票数

25,294,550

比例（%）

0.0108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7

8

9

10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审议批准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
配相关安排

审议批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2024年中期审阅等专业服务

审议批准选举刘金先生连任本
行执行董事

审议批准选举林景臻先生连任
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3年度薪
酬分配方案

同意

票数

11,195,030,004

11,195,254,704

11,195,117,284

11,115,022,854

10,929,736,747

11,194,972,904

比例（%）

99.986331

99.988338

99.987110

99.271762

97.616913

99.985821

反对

票数

413,880

186,180

325,800

80,321,830

264,104,137

465,180

比例（%）

0.003696

0.001663

0.002910

0.717379

2.358797

0.004154

弃权

票数

1,116,600

1,119,600

1,117,400

1,215,800

2,719,600

1,122,400

比例（%）

0.009973

0.009999

0.009980

0.010859

0.024290

0.010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 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控股股东正在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227

证券简称

雪峰科技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4/7/1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
接到控股股东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农牧投”）
通知，新疆农牧投正在筹划涉及所持公司股份对外转让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可
能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变更，具体方式尚未确定。鉴于该重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为保障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4年7月1日（星
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公司发行的“华海转债”跟踪信用等级维持“A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
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估”）对公司
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华海转债”）进行了
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华海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 ”，
评级机构为新世纪评估，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

新世纪评估在对公司所属行业及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
上，于2024年6月28日出具了《2020年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4）100343】，维持公司“AA”
的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同时维持“华海转债”跟踪信用等级

“AA”。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4-071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转债”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